
编号 :  CJBJGRⅢJ20250904005

产品开发协议

项目名称:座椅模块

服务内容:3.1平台手柄轴销开发

委托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甲方”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8011845硐 U

公司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bO0号院 9号楼 ←3层

开户银行 :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银彳亍贝长号 : 0200 0116 1920 0038 050

银彳亍代码 : 丨CBKCNBJBJM

电    话 : 010-89774857

受托方 :浙江利峰智能制造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乙方”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JbUHR1R

法定代表人 :刘婷

公 司地址 :淅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五路 222号

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鼓楼支行

银行账号 :3901110009200379168

电    话 : 0574-8235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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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极具生命力、长期合作的战略同盟,达到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目的,依据中华

人名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经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 3.1平台手柄轴销 的开发及制造 ,

签订本开发协议,甲 乙双方誓约遵守并执行本协议。

一、开发标的

序号 QAD号 产品描述 单位 含税价/元 备注

1

B「Λ000O757— Λ 可冂位和1构销轴
件 5650 开发费

2
sHT0002232— Λ 外部棘爪转动轴 (4)

件 7910 开发费

合计 13560

二、付款方式

1、 本合同总金额为 13560元 (含增值税 ,详 见本合同第一条),大写:壹万叁仟伍佰陆拾元

整,合同支付方式和支付金额如下。

1)合同签订后,乙 方开发,开发完成后甲方验收样品,验收合格后甲方全额支付乙方本

合同开发费总金额:13560元 ,乙 方收到款后 7日 内开具 13%增值税发票。

三、产品的技术要求和执行标准。

1、 乙方确认在本协议签订前已收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 (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图纸、数模、

标准、规范、样件 )。 在甲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乙方应向甲方出具接收前述技术资料的书

面凭证。

2、 乙方所开发产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技术要求的规定。

3、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汽车零部件、辅助材料所使用的原材料、包装材料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物

质成份等必须符合国家法规、标准要求,且完成有害物质检验。

4、 对于本协议项下开发产品的质量标准,以 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准。技术资料遗漏质量标

准、质量标准难以明确或者双方存在不同理解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前述标准

不一致的,以双方协商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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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协作



1、 乙方按照双方确认的技术状态进行产品生产。乙方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可对技术方案提出建

议,但需得到甲方书面同意才可贯彻在产品制造中。

2、 乙方在产品生产准备期间,甲 方可检查及参与乙方的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性能检

测 ;甲 方有权提出产品的改进建议,经与乙方协商,双方要善解决己投入工装的相应更改;如

涉及工装更改等额外费用,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加费用。

3、 乙方负责对产品工艺性的更改设计,同 时根据甲方提供的相关边界条件进行技术性能分析。

乙方应对最终产品负责,并参与装车/装机检查。

4、 甲乙双方需要对方确认的文件资料,对方必须在一周内书面反馈。

l∶ 翟 F霎:茗色 ,甲璜 嚣 彗‰ 翁 飞    报告给  i

乙方,作为确认技术状态的输入凭据。                            l
7、 乙方应严格按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开发周期表及时间节点要求进行产品开发验证并定期向甲

方反馈开发验证计划完咸情况,若未按节
`点
完咸,向 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Ⅱ

五、技术服务的其他事项

1、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和资源后,如发现有技术上错误或标准样件有质量缺陷 ,

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提请甲方予以纠正或更换。乙方在进行开发性研究时,如果有疑问,应

当及时向甲方咨询。

2、 在开发过程中,甲 方应对乙方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

3、 甲方有权参与乙方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性能检测。

4、 甲方应积极提供资源供乙方验证。

5、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甲 方因技术提升和功能变化等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经双方协

商后,按协商结呆予以执行。

六、产品开发周期及时间节点

序号 阶段 数量 (套 ) 节点日期 责任主体

1 签署开发协议 1 2025/7/2 光华荣昌/浙江利峰

2
技术文件、⒛ 图纸、3D

数模锁定
1 2025/7/2 浙江利峰

3 A样 100 2025/8/10 浙江利 J辇



七、产品验收

1、 尺寸检验 :所有产品组件必须满足双方确认的图纸及相关要求并提供检查记录;如 需检具

检测,检具应当经过甲乙双方的共同确认,检具应能正确检测出乙方产品合格与否。

2、 性能检测:对需要确认性能的产品应附产品 DV`l±能检测报告,检测方法应按国家或行业

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

3、 装车/装机检验 :产 品装车的尺寸检测和装车/装机后的路试检查,验收的结果甲方需书面

通知乙方,按验收确认的产品状态进行供货,乙 方应确保无故障里程满足甲方技术要求。

4、 出厂检验报告 :乙方对于供货的产品,应 出具相应的检验报告 ,如 甲方有规定的模板要求 ,

则按甲方模板为准,检验报告中的明细内容及要求,以甲乙双方的职能部门 (技术、质量)    .

共同确认的为准。                {                    巛

八、产品的工程更改                                   
、

1、 双方确定的图纸及样件,供货部件的任何状态更改,必须经甲方书面正式确认后方可执行。

2、 甲方根据需要对产品更改时由甲方提出更改通知前,应 与乙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乙 方查   
丿

验变更的可行性,并及时反馈甲方,取得一致意见后,由 甲方出具书面正式更改通知 ,同 时

甲方向其提供更改后的产品图纸及技术要求,作为乙方批量制造的依据。乙方收到通知后 ,

出具更改的相关文件及应及时更改相应资料。

3、 甲方鼓励乙方积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但在产品变更时必须以书面通知甲方,经 甲方同

意并经过试验、鉴定合格签发正式更改通知后,乙方才可更改进行批量制造。

九、产品标识

1、 乙方提供的产品上,在不影响零部件性能、外观美感、不影响装配关系,便于生产、查

询的明显位置,应具有甲乙双方确认的标识 ;

十、产品的包装、运输要求

为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及储存下不受损伤,乙 方应向甲方提供可靠包装 ;同 时为确保

识别,乙 方的包装箱上应有产品名称、型号、制造厂名、批号等 ;必要时还必须注明堆码

高度 (层数 )、 防雨、防潮、易碎、轻拿轻放、向上等标识。

十一、关于知识产权

1、 乙方承诺其向甲方提供的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技术、产品、服务拥有专有的、合法的知



识产权或具有合法的来源,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乙方应承担甲方因使用本

协议技术服务或产品引起或发生的第三方提出的知识产权诉讼和索赔责任,对因此造成的

甲方损失,乙方应负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自担费用为甲方更换合格产品。

2、 对于完全由甲方提供技术文件开发的产品,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

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 ,

以及不为第三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3、 因执行本合同而形成的知识产权 (以下简称
“
该产品知识产权

”)归双方所有。木经甲

方书面同意,乙 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给第三方使用,以及将该产品

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甲方对该产品知识产权享有兔费使用权。

4、 在甲乙双方合作期间,若乙方无法向甲方正常供货的,为 不影响甲方生产作业,乙 方应

将设计开发的工装交付给甲方使用。

十二、违约责任

1、 因乙方原因导致延迟交验合格产品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每延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

支付 1万元违约金 ;攻口果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实际损失,乙 方还应向甲方支付赔偿金。

当延迟时间超过 10日 ,则 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 (在 甲方未解除合同前,应

默认为甲方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不论作何选择,乙 方均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

2、 如果乙方不能按本合同要求完成产品开发或开发的产品为不合格 ,甲 方有权发出书面通知

要求乙方在指定时间内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如果在该时间内仍然不能按照本合同要求完成产

品开发或开发的产品不合格,则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及乙方与甲方的所有已签和待签的供货

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

3、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其他义务或责任时,甲 方有权取消乙方本合同产品的开发、生产、配套、

供货等资格 ,若 甲方因此遭受损失、损害,则 乙方应予以赔偿。

4、 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面中止或终止本合同,应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十三、协议的效力及变更

本协议 自签订之 日起生效,在 未签署最新技术协议前,按本协议执行。对于本协议的任何

修改,必须经双方同意并采用书面形式。

十四、保密规定

1、 甲乙双方不得将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BOM、 GERBER文 件、数模、技术分析报告、协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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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商业秘密等以任何方式向第三者泄露。

2、 未经甲方允许,乙 方不得将甲方产品的技术和研究经验成果及产品用于第三方。

3、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文件资料 ,甲 方应负责妥善保管,未经乙方允许,甲 方不得将乙方技术

资料或技术成果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或私自生产。

十五、其他

如协议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期 间,发现有本协议未尽事宜,且此协议木尽事宜为双方瀑 行

本协议所需,协议双方应基于本协议所定原则进行友好协商,并 为履行本协议 目的达咸密

一致。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期间所达成的有关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 本协议具

等的法律效力。 `

十六、协议纠纷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 ,由 甲、乙双方及时共同协商

解决;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时,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十七、协议份数和生效日期

本协议一式两份 ,甲 、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为双方签字和盖章处。本部分为签署区,

授权代表签名 :

公章 (合同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月 日

授权代表

公章 (合

浙江利峰智

日期 :2025年 9月 5日


